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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14 學年度「全市國小消防體驗日」活動計畫 
114 年 8 月 6 日北市消減字第 1143036399 號函訂定 

一、依據 

消防法第 5 條及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 

二、目的 

為增進臺北市學童消防防災知識及災害應變能力，結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及各國小，由消防人員主動走入校園，傳達消防知識

及實際操作體驗消防器具，以提升學童消防知識、技能與行動能力，期能

使學童於面對災害時不致驚慌失措，達防災知能全面向下扎根之目的。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 

(二) 協辦單位：教育局、本市各國民小學。 

(三) 各單位任務分工：如附件 1。 

四、實施對象 

本市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及 113 學年度因活動延期而未參加消防體驗日

活動之學生。 

五、辦理期程 

114 學年度，114 年 9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 

六、課程內容 

實施對象應接受消防基本知識及消防設備實際操作課程，課程內容規劃如

下： 

項次 項目 內容 基本時數/講師 

一 
火 

（火災知識及應變） 

1. 認識火及火災 

（基本知識） 

2. 認識電氣與鋰電池火災 

3. 停趴滾（實作） 

4. 報案（實作） 

30 分鐘/1 人 

二 
地 

（認識地震及應變） 

1. 避難要領：趴下、掩護、
穩住（實作） 

2. 疏散要領：不推、不跑、
不語（實作） 

3. 認識緊急避難包（實物展
示） 

30 分鐘/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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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式防災資訊介紹 

5. 介紹地震環境危害、居家
安全空間確認、防止家具
倒落及位移固定器具認
識 

6. 防災公園 

7. 學習單-我可以去哪裡避
難 

三 
救 

（認識CPR及AED） 

1. CPR-「心肺復甦術」（實

做） 

2. AED- 「自動體外心臟電

擊器」 

30 分鐘/1 人 

四 
風 

（逃生保命要領） 

1. 逃生要領：向下逃生、低

姿勢爬行、關門保命（實

作） 

2.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3. 認識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實物展示） 

30 分鐘/1 人 

五 
水 

（射水體驗） 

1. 認識滅火器及室內消防

栓 

2. 射水體驗（實作） 

30 分鐘/1 人 

七、實施方式 

(一) 成立授課小組 

1、消防局各大隊遴選適當人員成立授課小組。 

（1）各中隊至少成立 1 組，每組 5 名人員。 

（2）由各大隊不定期進行人員訓練。 

2、每 1 小組應指定 1 名人員為小組長。 

3、小組成員由消防局同仁、義消、宣導義消或救護義消等擔任。 

4、授課小組名單（附件 2）於每年 8 月底前提報消防局減災規劃科，如有

人員異動應於活動開始前 1 個月提報修正名單並敍明原因。 

5、學校各班或各組別應指派 1 名教師或適當人員，帶領學生前往各項目進

行消防體驗活動。 

(二) 消防體驗日期程規劃 

1、每學年度開始前，由教育局協助消防局函請本市各國小配合規劃體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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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時間，並於開學 2 週前提報消防局減災規劃科彙整（附件 3，場次

規劃表），每場次以 150 名學生為原則。 

2、消防局各大隊依場次規劃表統一調度人力及器材，填具授課小組聯絡資

訊，提報消防局減災規劃科彙整後，函知教育局及各國小。 

3、學校原規劃時間如需調整日期時，需於規劃日期 2 星期前與消防局授課

小組協調變更。 

(三) 活動進行方式 

1、前置作業 

（1）進行場勘 

每場次由小隊長以上人員或授課小組小組長，向學校說明活動內

容，並請學校確認活動當天場地環境狀況（有無異常刺鼻味、地面

是否乾燥、場地是否空曠無堆放雜物等），詳如附件 4 活動說明單。 

（2）動線規劃 

以不影響學校秩序為原則，並有雨天因應方案。 

2、場地布置 

（1）教具及教材 

A、放置課程介紹及內容之易拉展示架。 

B、放置安妮、水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箱、射水靶等教具。 

（2）設置管制站：發放學習本。 

（3）由帶隊官活動前填寫消防體驗日活動檢核表（附件 5），檢核相關教

具教材是否布置完成。 

3、活動過程注意事項 

（1）每體驗項目授課主講人以 1 人為原則。 

（2）授課人員依規定項目及內容進行授課，並指導學童填寫學習單。 

（3）每場次依課程項目分 5 組進行，每組以 30 位學童為限（建議以 1 個

班級為單位）；每項體驗時間為 30 分鐘，俟完成該項課程後前往下 1

項目進行體驗，直至完成 5 項體驗。 

（4）體驗過程中授課人員親自操作示範並指導每位學童操作體驗消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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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且由授課人員不定時進行有獎問答。 

(四) 資料回收 

活動結束後 1 星期內，學校應將附件 6「消防小偵探調查表」，收齊繳交

消防局授課小組。 

八、成果統計 

每月 5 日前消防局各大隊提報減災規劃科彙整。 

(一) 統計表（附件 7） 

將回收之「問卷」等進行統計後填寫於統計表內。 

(二) 成果照片（附件 8） 

每場次至少 4 張照片並說明。 

九、督導考核 

(一) 消防局及教育局本於權責不定期派員督導考核。 

(二) 消防局督導考核小組成員：減災規劃科 2 名、督察室 1 名。 

(三) 督考方法： 

1、 消防局督導考核小組每月抽查至少 2 場次，依考核表（附件 9）進行評

分，每月抽查結束後由減災規劃科公布督考結果。 

2、 每場活動或個別授課人員分數為該場督考人員評分的總分之平均值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1 位）。 

3、 活動分數達 90 分（含）以上者列為「特優」，85 分以上未滿 90 分者列

為「優等」，80 分以上未滿 85 分者列為「甲等」，75 分以上未滿 80 分

者列為「乙等」，未滿 75 分者列為「丙等」；分數達 90 分（含）以上，

或未達 60 分者，應敘明具體評分理由，以資查考。 

4、 授課人員分數達 45 分（含）以上者列為「特優」，42 分以上未滿 45

分者列為「優等」，39 分以上未滿 42 分者列為「甲等」，36 分以上未

滿 39 分者列為「乙等」，未滿 36 分者列為「丙等」。 

5、 總分特優單位，每位授課及勤務人員，優蹟註記 3 次（最多 10 人）；

當月授課人員個人得分特優者，優蹟註記 4 次。 

十、獎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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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每學年活動結束後，依執行成效進行獎懲如下： 

(一)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承辦人 1 名嘉獎 2 次，業務主管 1 名及協辦人員 1 名，

各核予嘉獎 1 次。 

(二) 消防局大隊承辦人 1 名、協辦人員 1 名及督導人員 1 名，各核予嘉獎 1

次。 

(三) 本案授課人員原則核予嘉獎 1 次，惟敘獎額度不超過出勤總人數之 3 分

之 1。 

(四) 每月督導考核成績，由消防局減災規劃科公布後，各大隊辦理後續優蹟

註記事宜。 

(五) 對於服勤不力、怠忽職守或其他不當行為者，按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之

懲處，記申誡 1 次。 

十一、其他 

(一) 授課小組前往學校授課時，如學校有適當地點放置地震體驗車時，各授

課小組可視實際需要申請派遣。 

(二) 消防局各大隊及分隊執行本案如有人力無法負荷之情事，請各大隊及分

隊互相支援。 

十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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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全市國小消防體驗日」活動計畫 

任務分工表 

單位 任務分工 

教育局 

1. 函轉本計畫予本市各國小。 
2. 協助本市各國小規劃辦理期程。  
3. 派員不定期督導。 
4.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本市各國小 

1.規劃體驗場次，填報場次規劃表之體驗場次編號、
時間、學生人數、學校聯繫窗口姓名/電話等欄位後
函送教育局彙整。 

2.確認活動體驗場地之安全性，並於活動前檢視體驗
場地環境狀況（無異常刺鼻味、地面乾燥、場地空曠
無堆放雜物等）。 

消防局督察室 
1. 派員督導考核。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消防局減災規劃科 

1. 擬定工作計畫。 
2. 彙整完成場次規劃表，並函送教育局。 
3. 列管各救災救護大隊至學校體驗進度。 
4. 彙整各救災救護大隊之辦理成果。 
5. 簽辦採購教具事宜。 
6. 簽辦消防局同仁獎懲事宜。 
7. 派員督導考核。 
8.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消防局火災預防科 
1. 協調防火宣導大隊適當人員支援授課小組。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消防局緊急救護科 

1. 協助消防局各大隊指派 CPR 及 AED 教官成立授
課小組。 

2. 協調救護義消適當人員支援授課小組。 
3.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消防局各救災救護

大隊及分隊 

1. 指派分隊適當人員成立授課小組。  
2. 辦理成果整理及分析，併同成果照片一併交由減

災規劃科彙整。 
3. 協調學校安排辦理場次之日期及遇臨時狀況日

期更改之協調事項。 
4. 活動前協助檢視體驗場地環境狀況（無異常刺鼻

味、地面乾燥、場地空曠無堆放雜物等）。 
5. 指導、協調並調派防火宣導大隊及救護義消支援

授課小組。 
6.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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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市國小消防體驗日」活動授課小組名單 

大隊 中隊 姓名 授課項目 分隊 備註（代理人） 

第 O
大隊 

OO 
中隊 

   
小組長： 

聯絡電話： 

    

    

    

    

OO 
中隊 

    

    

    

    

    

OO 
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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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市國小消防體驗日」活動場次規劃表 

日期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行政區  校名  
學生

人數  

學校聯絡

窗口  
大隊  

轄區

分隊  

O 年 O 月 O 日  O 時 O 分   O 時 O 分  OO 區     
第 O

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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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全市國小消防體驗日」 

活動說明單 

    本活動由消防人員主動走入校園，傳達消防知識及實際操作體驗消防器具，

以 5 年級學童為對象，讓每位國小學童於小學時期即能擁有消防知識、技能與應

變能力，達防災知能全面向下扎根之目的。本活動進行項目如下： 

一、排定行程表 

每學年度開始前，本市各國小依 5 年級註冊學生人數及班級數規劃體驗場

次，每場次以 150 名學生為原則。 

二、場勘 

每場次活動前由小隊長以上人員或授課小組小組長向學校說明活動內容，

並與學校作好溝通及動線規劃，另請學校確認活動當天場地環境狀況（如

活動前有無噴灑消毒藥水、環境清潔藥劑、地面是否乾燥、場地空曠有無

堆放雜物等）。 

三、場地布置 

(一) 張貼防災宣導海報。 

(二) 設置管制站：發放學習本。 

(三) 放置體驗關卡教具及教材 

1. 放置課程介紹及內容易拉展示架。 

2. 放置安妮、水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箱、射水靶等教具。 

四、課程內容 

(一) 體驗流程 

1. 計有火、地、救、風、水等 5 項。 

2. 每關卡體驗人數以 30 人為原則，時間 30 分鐘，時間到即換關卡。 

(二) 有獎問答 

由授課人員不定時進行有獎問答，並給予宣導品獎勵。 

(三) 資料回收 

活動結束後 1 星期內，學校應將附件 6「消防小偵探調查表」交回消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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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救災救護大隊辦理國小消防體驗日活動檢核表 

國小名稱  ○○區○○國小 時間 
○○年○月○○日 

○○時○○分至○○時○○分 

單位名稱  ○○分隊 帶隊官   

項目 項次 檢核內容 檢核結果 

場
地
佈
置 

管制站 

□管制站相關器材（含白板、桌子及腳架）  □體驗日手冊 
□符合 

□不符合 

管制站資訊 

1.單位名稱：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救災救護大隊○○國小消防體驗

日活動管制站。 

2.辦理時間：○○時○○分至○○時○○分。 

3.場控官。 

4.體驗學生人數：共○○人、分○組體驗（各組人數原則小於 30人） 。 

5.各站授課人員名單。 

6.人數統計:共○人（消防○人、義消○人、替代役○人）。 

□符合 

□不符合 

其他 □學校老師協助帶領學童換組   □備有雨天方案 
□符合 

□不符合 

火
災
知
識
及
應
變 

授課 

人員 

分隊   授課教官   
□符合 

□不符合 □無線電  □麥克風（無線麥克風或場地提供）  □服儀   

□有獎徵答宣導品 

易拉展 □停趴滾與 119報案   □防範電氣火災   □燃燒 4要素 
□符合 

□不符合 

教具 □停趴滾操作軟墊 
□符合 

□不符合 

場地 

環境 

活動場地環境狀況（無異常刺鼻味、地面乾燥、場地空曠無

堆放雜物等） 

□符合 

□不符合 

認
識
地
震
及
應
變 

授課 

人員 

分隊   授課教官   
□符合 

□不符合 □無線電  □麥克風（無線麥克風或場地提供）  □服儀   

□有獎徵答宣導品 

易拉展 □趴掩穩、防災公園與緊急避難包  □家具固定術 
□符合 

□不符合 

教具 □緊急避難包實體（含內容物）  □地震模擬屋 
□符合 

□不符合 

場地 

環境 

活動場地環境狀況（無異常刺鼻味、地面乾燥、場地空曠無

堆放雜物等） 

□符合 

□不符合 



11 

認
識CPR

及AED
 

授課 

人員 

分隊   授課教官   
□符合 

□不符合 □無線電  □麥克風（無線麥克風或場地提供）  □服儀   

□有獎徵答宣導品 

易拉展 □認識 CPR及 AED  □認識 AED 
□符合 

□不符合 

教具 □安妮（2組以上）  □AED訓練機（是否堪用、電力是否足夠）  
□符合 

□不符合 

場地 

環境 

活動場地環境狀況（無異常刺鼻味、地面乾燥、場地空曠無

堆放雜物等） 

□符合 

□不符合 

逃
生
保
命
要
領 

授課 

人員 

分隊  授課教官   
□符合 

□不符合 □無線電  □麥克風（無線麥克風或場地提供）  □服儀  

□有獎徵答宣導品 

易拉展 □關門保命及低姿勢爬行  □住警器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符合 

□不符合 

教具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是否能發出警報及測試音響）  □符合 

□不符合 □避難方向指示燈 □出口標示燈 

場地 

環境 

活動場地環境狀況（無異常刺鼻味、地面乾燥、場地空曠無

堆放雜物等） 

□符合 

□不符合 

射
水
體
驗 

授課 

人員 

分隊  授課教官  
□符合 

□不符合 □無線電  □麥克風（無線麥克風或場地提供）  □服儀   

□有獎徵答宣導品 

易拉展 □室內消防栓  □室內消防栓操作  □滅火器  □射水靶 
□符合 

□不符合 

教具 □水滅火器（2組以上）  □室內消防栓實體教具（如現場有則不用） 
□符合 

□不符合 

場地 

環境 

活動場地環境狀況（無異常刺鼻味、地面乾燥、場地空曠無

堆放雜物等）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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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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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全市國小消防體驗日」活動計畫 

成果統計表 

分隊名稱  日期  時間  學校名稱  體驗學生數  問卷滿意度  

 
  

   

 
  

   

 
  

   

 
  

   

總計 
  

   

統計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填報單位：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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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全市國小消防體驗日」活動計畫 

成果照片 
 

說明：O 年 O 月 OO 日 O 學校，火（範例） 

 

說明：O 年 O 月 O 日 O 學校，地（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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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全市國小消防體驗日」活動督導考核表 

受 評 

單 位 

    中隊 

    國小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總分：  督導人員： 

 

 

項目 評分 檢核要點 備註 

場地布置 

（10 分） 
 

□各關卡依規定擺放易拉展示架及教具。 

□設置管制站，有活動場地配置及值勤人員名單等資料。 
□發放學習手冊。 

□備有雨天方案。 

□其他： 

 

 

體驗狀況 

（40 分） 
 

□授課人員與消防局各大隊提報授課小組名單相符。 

□學童均可實際操作體驗學習。 

□學童學習、操作專心度及換組時秩序良好。 

□各關卡設置地點適當，不影響干擾授課進行。 

□其他： 

 

授課人員 

平均分數 

（50 分） 

 姓名 授課狀況 

火 

（火災知識

及應變） 

  

□運用教具，示範教學並修正學童動作。 

□講授內容清晰、正確且符合學童學習程度。  

□以互動問答方式，並適時提供宣導品獎勵。 

其他： 

 

地 
（認識地震

及應變） 

  

□運用教具，示範教學並修正學童動作。 

□講授內容清晰、正確且符合學童學習程度。  

□以互動問答方式，並適時提供宣導品獎勵。 

其他： 

救 
（認識 CPR

及 AED） 

  

□運用教具，示範教學並修正學童動作。 

□講授內容清晰、正確且符合學童學習程度。  

□以互動問答方式，並適時提供宣導品獎勵。 

其他： 

風 
（逃生保命

要領） 

  

□運用教具，示範教學並修正學童動作。 

□講授內容清晰、正確且符合學童學習程度。  

□以互動問答方式，並適時提供宣導品獎勵。 

其他： 

水 
（射水體

驗） 

  

□運用教具，示範教學並修正學童動作。 

□講授內容清晰、正確且符合學童學習程度。  

□以互動問答方式，並適時提供宣導品獎勵。 

其他： 

附件 9 


